
西安石油大学

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拟录取考生体检工作说明

所有拟录取考生须在院系网站拟录取公示之日起 7日

内，提交我校校医院或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近 3个月内的体

检报告单，逾期未提交者，视为放弃录取资格；体检不合格

者，不予录取。

附件

1. 体检报告单提交方式

2. 体检报告单参考样式（在我校校医院体检的考生，可

以直接使用，在其它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体检的考生参考体

检项目即可）

3. 我校校医院（雁塔校区）硕士研究生招生考生体检流

程



西安石油大学

硕士研究生招生考生体检报告单提交方式

考生登录“西安石油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系统”（以

下简称“系统”）在“体检报告上传”页面上传体检报告单

（合并成一个图片或 PDF文件），依次点击“确认上传”“提

交”即可。

网 址：http://yjsjyjxgl.xsyu.edu.cn/ksxt

用户名：考生身份证号

密 码：考生准考证号







西安石油大学

校医院（雁塔校区）硕士研究生招生考生体检流程

时间：2025年 4月 1日—30日 上午 8:00-12:00、下午

14:30-18:00（工作日）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电子二路 18号西安石油大学雁塔

校区校医院

体检流程：

1．交体检费 83.5元/人（门诊一楼挂号室）

2．领取体检表和体检小票（校医院后二楼 211办公室）

3．体检（门诊一楼：内科、外科、五官（口腔科）、

放射、化验。门诊二楼理疗科：视力）

4．领取化验单（化验后，化验结果三个小时后在化验

室领取）

5．体检结束后携带体检单和化验单到校医院后二楼 211

办公室总检盖章。

6．注意事项：化验需空腹，特殊情况下尽量保持空腹

三个小时及以上可抽血。放射需带身份证。携带一寸免冠照

片一张。


